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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教学技术在高校法律课程体系构建与开发中的应用研究
杨曙

（西安科技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信息化教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高校法律课程体系构建与开发带来新机遇，二者日益融合也将对法律教育发展起到

关键作用。本文以分析信息化教学技术在高校法律课程体系构建与开发中应用的优势为出发点，分析高校、教师、学生三个主

体面临的困境。于此基础上，提出脱离困境的实践路径，以期实现信息化教学技术与法律教育的深度融合，构建高校法律教学

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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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信息化教学技术广泛应用，高校法律课程体系

中教师的教学方式愈加多样化。在此基础上，对于高校增强

教育效果，培养学生的知识储备和实操能力具有深刻意义。

但是，当前我国的教学改革仍处于起步阶段，很多方面依旧

有待完善[1]。在高校的法律课程体系构建与开发过程中，对

于信息化教学技术应用还存在较多掣肘，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高效法律教育水平发展。由此，为了持续增强高校的法律课

程教育效果，亟须基于信息化教学技术，科学地构建与开发

法律课程体系，有利于快速提升法律教师的教学水平。

一、信息化教学技术在高校法律课程体系构建与开发中

应用的优势

（一）引起学生学习法律课程的兴趣

以往的高校法律课程中，由于大部分教师授课方式较为

单调、枯燥，教学效率也较低，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学习法

律课程的积极性。学生在上课时无精打采提不起兴趣，使得

法律专业教学效果锐减。但是，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持续

推动，教育界逐渐意识到信息化教学对于高校法律课程体系

构建与开发的重要性。因此，高校选择抓住这一发展契机，

扩大法律课程中信息化教学技术的应用范围，解决了法律课

程教学效率较低的问题，引起学生学习法律课程的兴趣。

（二）改善高校法律教学的课程

随着信息化教学技术广泛应用于高校法律课程中，引

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升了高校法律教育水平。通过科

学地将信息化教学技术应用于高校法律教育，有助于激发出

高校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进而促进学生积极自主探索法律知

识，形成高校良好的法律学习氛围。同时，信息化教学技术

在高校法律课程中的应用还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从而带动整个专业的学生形成对于法律教育的重视。这样

既改善了高校法律教学的课程，也推动了良好的教育氛围形

成。

（三）促进高校法律教学发展和革新

信息化教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高校法律课程开发与构建

的发展和革新。在以往的高校法律教育方式背景下，教学设

备存在一定局限性。具体而言，高校法律教育课程中，智能

教学设备应用较少。教师只能在黑板上进行板书授课，导致

授课时间被不必要的环节所压缩，影响高校法律教育效率。

但是，信息化教学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解决这类问题。利用

多媒体以PPT形式对高校学生进行法律知识教学，教师能够在

备课时间做好授课时要用的课件。这样就可以完整地利用教

室的上课时间，进一步加快授课速度，推动法律教学效果更

快深入。

二、信息化教学技术在高校法律课程体系构建与开发中

的应用困境

（一）高校缺乏免费的移动终端网络

基于信息化教学技术的教师授课新模式需要流畅的网

络环境支持。当前，学生接触网络的媒介以手机为主，其他

的包括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和其他智能无线设备。这类进

行信息化教学的无线网络设备较为方便，不受时间、空间限

制，但网费问题对于学生来说是影响信息化教学的一大阻碍

因素。信息化教学过程中，一些学习资料的上传和下载，特

别是视频，音频的上传和下载都需要很多流量。如果高校没

有提供免费的移动终端网络，高额网费会使大部分学生难以

进行信息化教学。

（二）教师缺乏信息化教学素养

信息化教学素养以教学能力为中心，由教学意识、教

学知识、职业道德、等多方面相互联系构成[2]。信息化教学

技术和法律课程的高度融合，不仅要求教师具备法律专业知

识，还要求教师具备信息化教学设备的使用能力。但当前

高校法律教育中，教师大都缺乏信息化教学素养，对信息

化教育并不支持且有抵触意识，导致信息化教学技术发展受

到阻碍。因此，高校顶层设计要将信息化教学技术平台建设

作为主要出发点，提倡教师在课堂上利用信息化技术授课，

以此深化信息化教学技术培养效果。教师也只有在掌握知识

获得、分析、学习、转化、实践这一过程的前提下，才能将

信息化教学技术更好地融入高校法律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开发

中，使信息技术最大限度地利用于法律教育中。

（三）学生亟待转变学习观念

影响信息化教学技术发展与革新的因素还包括学生学

习观念的转变。现阶段，互联网已经慢慢融入学生的学习和

生活中，互联网与学生之间的联系也日趋紧密。但较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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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互联网教学网站时，交流的热点仅仅是表层学习，例如

考试考什么、应该背诵什么这类话题，这种现象违背了网站

平台初始建设目的。因此，高校须从教学网站推荐内容、教

育设计等方面着手，与学生进行一定的线上互动，逐渐促使

学生转变学习观念。同时，以互联网教育活动等形式与学生

进行组织合作，大力开展有关法律课程学习的在线和离线活

动。使学生能够主动参与线上教育平台的管理，发挥主观能

动性。

三、信息化教学技术在高校法律课程体系构建与开发中

的实践路径

（一）建立在线法庭

利用信息化教学技术，可以建立不同的学习模式。在

法律专业培训课程的框架内，建立一个在线法庭，并同时建

立一个关于教育互动的教学网站，再使用智能手机终端等多

种形式进行交互式教学，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课堂教育新模

式。相比其他模式，在线法庭的优越性使其成为高校法律课

程体系构建与开发的主要实践形式。但在高校法律课程时

间紧、参与学生较少等情况下，这种实践性较强的教育方法

并不能充分发挥自身优越性。互联网发展新时期，可以通过

信息化教学技术和在线模拟法庭相结合的方法，进而基于计

算机网络技术的模拟在线开庭。有利于让学生亲身感受到法

律和法庭的真实性，深化高校法律教学效果。并且学生可在

充分尊重兴趣和利益的情况下，参加自己有意向的案件进行

实践解决，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通过在线法庭，高校节省了人力、物力等资源，解除了时间

和空间的限制。即使学生处于假期中，也有机会参与在线法

庭，时刻感觉到司法的肃穆和公正。

（二）建立互动性教育网站

在以往教育网站上，高校的关注点经常放在教育资源

的制作和传播，而不是学习氛围的形成，学习过程的互动等

[3]。但是，互动性作为信息化教学的根本，将对教学方式和

教学效果产生直接影响，有利于引起学生学习法律课程的兴

趣，锻炼实操能力。互动网站不仅为学生提供获取信息的途

径，使其能够开展自主学习研究。同时，网站还特别重视教

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作为

一个交互式教育网站，学习交流版块是网站的关键元素。通

过该版块可以克服时间限制，全天候与学生沟通，大大深化

了教育效果，也扩大了教育覆盖面。其中，高校利用教育网

站辅助教学主要包括以下四种形式。第一，基于网站进行案

例分析。通过法律案例进行分析，探讨帮助学生运用法律文

本解决实际问题，有利于学生形成法律思维。第二，建立法

庭审讯模拟团队。通过模拟诉讼案件汇编，学生可以根据自

己的意愿成立团队，模拟法庭法律事件，以增强学生的创造

力。第三，共享最新法律资源的解释和资源。通过公布国家

最新立法，学生们能够了解该专业立法的最新变化，并提出

自己的意见，教师也能及时转变指导方式。第四，教师与学

生沟通。充分利用网站的研究功能和相关论坛版块，及时收

到学生反馈，帮助他们解决学习问题，了解他们的意见和建

议，增强教育网站的时效性。

（三）建立可移动的学习平台

高校学生接受能力较强，喜欢接触新鲜的东西，特别是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其他智能设备。通过建立可移动的学

习平台，教师可以轻松地传递教育资源，学生可以随时使用

智能手机下载学习资料。因此，这种教学方法具有流动性、

开放性和时间分散性的特点。根据法律课程的特点，可以利

用移动终端组织以下培训活动。其一，云教学活动。教师和

学生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通过互联网下载

教育应用程序，再创建云班级分发教育通知、培训摘要、法

律案例、任务驱动程序、法律文档链接等。以此开展各种教

育活动，如教师答题、网上考试等。移动学习平台会记录不

同类型的学生行为，包括实例讨论的意见、任务执行情况、

具体活动反馈等。其二，记录微观教育，让学生随时学习。

微教育是一种实用的、流动的学习方法，在流动环境中深受

学生的喜爱。其并非单纯地拍摄课堂资源，再录制剪辑，而

是教师根据知识点和能力专门开发的视频资源。在法律教育

方面，微教育的主要形式有：一是对最新法律文本的解释，

对相关领域通过的最新法律文本进行系统分析，使学生感受

到法律的现代性。第二，根据事件中获得的资料，修订了个

案范本，使学生有机会进行讨论，提高教育内容的针对性。

三是将法庭工作的真实情况进行拍摄、加工剪辑后，上传到

网站、论坛等平台，学生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参加并体验法庭

的肃穆和公正。

四、结语

新时期，将信息化教学技术引入高校法律课程体系构建

与开发当中，有利于创设法律课程教学新型模式，为学生学

习法律知识、进行能力实践创造良好氛围和平台。通过建立

在线法庭、建立互动性教育网站、建立可移动的学习平台等

方式构建高校法律课程体系，使师生关系更加密切，实现法

律教育的数字性和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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